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稽查局
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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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广西纳啸贝商贸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0621MAEKUKKA8K）：
对你公司（注册地址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上思县思阳镇龙江半岛花园R4-12幢107号）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于2026年6月8日之前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、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
（一）经检查发现的违法事实
1.你公司属于走逃（失联）企业
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经营，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和办税人均为同一人，且登记联系电话无法联系，主管税务机关于2025年11月6日认定你公司为非正常户。至检查结束止，你公司未配合税务检查，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涉税资料。
2.你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
（1）取得增值税发票情况：
你公司自成立起未取得任何增值税发票。
（2）开具增值税发票情况：
①经查询增值税发票电子底账系统，你公司2025年6月开具给青岛本帮服商贸有限公司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共计36份，其中18份正数发票于2025年6月17日开具,发票号码分别为：25452000000066247181、25452000000066247212、25452000000066247309、25452000000066247346、25452000000066247576、25452000000066247771、25452000000066248597、25452000000066256136、25452000000066256849、25452000000066266285、25452000000066275569、25452000000066275993、25452000000066284961、25452000000066285200、25452000000066285250、25452000000066285473、25452000000066285995、25452000000066294779，以上发票金额共计4,424,778.75元、税额共计575,221.25元、价税合计5,000,000元；剩余18份负数发票于2025年6月21日及6月30日开具，发票号码分别为：25452000000067935299、25452000000067935300、25452000000068065502、25452000000068065504、25452000000068065505、25452000000068065506、25452000000073125316、25452000000073125319、25452000000073125329、25452000000073125333、25452000000073246708、25452000000073246723、25452000000073246728、25452000000073246732、25452000000073246734、25452000000073246736、25452000000073246738、25452000000073246752，以上负数发票金额共计-4,424,778.75元、税额共计-575,221.25元、价税合计-5,000,000元。
②你公司2025年6月21日开具给北京义合鹏远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3份，其中正数发票2份，发票号码为25452000000068196193、25452000000068335475，金额共计2,461,327.44元、税额共计319,972.56元、价税合计2,781,300元；负数发票1份，发票号码为25452000000068069510，发票金额-1,230,663.72元、税额-159,986.28元、价税合计-1,390,650元。
（3）纳税申报情况
经查询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，你公司2025年6月开具上述39份发票，发票金额合计1,230,663.72元,税额合计159,986.28元，以上开具的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未申报纳税。
（4）存款账户报备情况
经查询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，你公司未向税务机关报备银行账号。检查组到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协查,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反馈你公司无银行账户开户信息。
综上，你公司开具上述39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，金额合计1,230,663.72元，税额合计159,986.28元，无货物购进记录、也无任何资金收付记录、开具发票后走逃纳税申报异常，上述行为属于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587号公布，国务院令第709号修改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属于虚开发票。
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主管税务机关移送资料；你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、销项查询数据；未申报记录；存款账户查询、人民银行协查函；检查组现场笔录及录像；青岛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、北京市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协查函及回复资料。
（二）拟作出的处罚决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587号公布，国务院令第709号修改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认定你公司开具上述39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，虚开金额合计1,230,663.72元，税额合计159,986.28元。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587号公布，国务院令第709号修改）第三十七条和《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第六类第45项的规定，你公司违法行为裁量阶次为严重，拟对你公司上述违法行为处200,000元罚款。
以上共拟处罚款200,000元。
二、你公司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到我局进行陈述、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、申辩材料；逾期不进行陈述、申辩的，视同放弃权利。
三、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（含10000元）以上，或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，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；逾期不提出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

